附件3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员申报表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社会保险登记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序
号
	姓名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码
	申报

类别
	参保基本信息

	
	
	
	
	增员
	减员
	增员

类别
	参加

工作
日期
	个人

身份
	用工

形式
	编制

类型
	编制

归属
	是否属军转干部
	是否属保密

人员
	缴费起始年月
	月平均

工资
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 经办人: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增员需提供资料：①增加人员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（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）；②相关职能部门确认工作人员编制身份的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2.减员需提供资料：①减少人员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（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）；②按管理权限批准的解除、终止劳动人事关系证明材料复印件；参保人员死亡的，需提供死亡证明材料。

 填写说明

1.本表适用于参保单位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人员增员、减员业务时填写使用。

2.单位名称：与有关机关批准成立的文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中的单位名称一致，不得填写简称。

3.社会保险登记编号：指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记录的登记编号。

4.姓名：与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上内容一致。

5.证件类型：填写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台来往内地通行证、护照。

6.证件号码：与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上内容一致，有英文字符的，用大写。港澳台人士按粤人社发〔2014〕234号、外国人按人社部令第16号执行。

7.申报类别：在对应单元格内打勾，减员无需填写参保基本信息，从申报次月起停止缴费。

8.增员类别：填写“新增工作人员”或“恢复缴费人员”。

9.参加工作时间：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确认的首次参加工作时间，6位数字，格式YYYYMM。

10.个人身份：填写公务员、机关工人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、事业单位工勤人员。

11.用工形式：填写干部、原固定工、合同制工人、其他情形。 

12.编制类型：填写全额拨款、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、未列编制。

13.编制归属：填写中央、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。市的填写地级以上市全称，“县（市、区）”的填写县（市、区）全称。

14.是否属军转干部：填写是或否。

15.是否属保密人员：根据国家保密规定填写是或否。

16.缴费起始年月：新增工作人员的缴费起始年月为进入本单位的起薪之月，恢复缴费人员的缴费起始年月为申报增员的当月。

17.月平均工资（元）：根据新增工作人员起薪当月月工资，按规定的缴费工资基数项目和标准申报。如属于跨年度申报的，应申报对应年度月平均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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